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
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
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
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東 風 汽 車 集 團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89）

DONGFENG MOTOR GROUP COMPANY LIMITED*

關於提高本公司A股發行上市後三年內

現金分紅比例的公告

兹提述東風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七月
二十七日、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八日、二零二零年九月二十五日及二零
二零年十月十三日的公告，以及日期為二零二零年九月十日的通函，內
容有關（其中包括）本公司擬申請首次公開發行人民幣普通股（A股）股票
並在深圳證券交易所創業板發行上市（「A股發行上市」）的相關事宜。

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董事會審議並通過了關於提高本公
司A股發行上市後三年內現金分紅比例的議案，同意本公司在A股發行
上市後三年內，每年以現金方式分配的利潤不少於當年度實現的母公
司可分配利潤的40%。

董事會決定將上述議案提交股東大會審議。一份載有（其中包括）以上議
案詳情的通函，連同本公司股東大會的通告，將適時地向本公司股東寄發。

承董事會命
竺延風

董事長

中國武漢，二零二零年十一月十日

於本公告公佈之日，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竺延風先生、李紹燭先生及 

尤峥先生；本公司的非執行董事為楊青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 

董事為梁偉立先生、宗慶生先生及胡裔光先生。


